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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重建、復興對策】 內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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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災區的復原重建、復興，尊重居民的意向，地方公共團體(都到府縣)是主要的
執行處理單位，國家(中央政府)再支援前揭事項中，給予適切的分單，如災民生活
的再建以及經濟的復興，規劃執行防止二次災害的重要設施之復興重建，以建造
更安全的地域(地區)為目標，此外，有鑒於因災害可能導致地域(當地)社會經濟活
動下滑之情況發生，復原重建、復興工作盡可能快速平穩的進行是非常重要的。
(依據「防災基本計畫」)

防災基本計畫的構成 structure of Basic Disaster Management Plan

各災害共通對策

自然災害對策 地震災害對策 海嘯災害對策 風水災害對策 火山災害對策 雪害災害對策

事故災害對策 海上災害對策 航空災害對策 鐵道災害對策 道路災害對策

原子力災害對策 危險物等災害對策 大規模火事災害對策 林野火災害對策

災害對策各階段順序

災害預防、事前對策 災害緊急應變對策 災害緊急應變對策

中央政府 地方公共團體 民眾

具體應變對策措施：各負責機關任務明確化



【災害復興事業】※國土交通省資料

災害復原重建制度之目的及沿革 國土交通省

目 的 因天然災害致公共土木設施受損，迅速、確實執行復原重建

設施對象
河川、海岸、攔砂壩、防止林地荒廢設施、防止地滑設施、防止急傾斜地
崩壞設施、道路、港灣、漁港、下水道、公園

沿 革

早期明治14年(1881年)以國庫補助的預算補助形式。

明治32年(1899年)制定「災害準備基金特別會計法」
• 以日清戰爭的賠償金設立災害準備基金

明治44年(1911年)制定「府縣災害土木廢國庫補助之相關事件」
• 以明治43年(1910年)的大小災為契機，為設制新治水費資金特別會計，逐廢止災

害準備金，繼續國庫補助制度之目的而制定。

昭和26年(1951年)制定現在的「公共土木設施災害復原重建事業廢國庫負擔法」
• 從「補助」到「負擔」

昭和59年(1974年)局部修正
• 設施對象擴大…追加防止地滑設施、防止急傾斜地崩壞設施、下水道

平成10年(1998年)局部修正
• 設施對象擴大…追加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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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復興事業】※國土交通省資料

為何災害復原重建事業(國家高比率費用負擔)事必要的？ 國土交通省

有上述特性之自然災害，致受害之公共設施必
須實施災害復原重建事業時，常伴隨著必要的
大量費用以為因應

 這些費用從個別的地方公共團體來看，要負
擔此費用有困難，而且無效率，爰國家的支
援不可欠缺。

(參考)

天災之預知昰難以達到(不可能)的，可是緊急、巨大的費用是必要的，有可能讓受災的地方公共團體財政破產。
(勸告(S24))

災害復原重建事業(部分內容略)，將迫使地方財政彈性變差，要負擔必要的全額經費有其困難，這是公認的，地
方公共團體負擔一部分(財力可及之部分)，其餘部分則全由國庫負擔。(地方行政調查委員會(S25))

災害的發生在地點，時間上有極端的差異性

 預測災害發生的地點或時間，規模是很困
難的

 災害復原重建必要的費用，常現巨大的變
動

近年有經驗到大水災的市町村(市鄉鎮村)之調查
資料
Q像這樣的水災你認為多少年遇到一次的災害

A.

第一次經驗
24

31年以上遇到
12

21~30年以上遇到
12

11~20年以上遇到
41~10以上遇到

6

※平成14年致18年間，發生嚴重水災致400戶以上淹水達床高度
以上深度之市町村為調查對象，以及實施激特事業，災後附原重
建助成事業之市町村(一部份資料有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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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復興事業】※國土交通省資料

高比率國庫負擔 國土交通省

 地方公共團體在災害發生的時候，受災單位申請災害復原，以該資料為基礎，進
行災害查定，決定災害附原重建事業費。

 災害復原重建關係事業
國庫負擔為2/3以上之高比率。

 依據交付稅(分配稅)措施，實際上地方公共團體之負擔最大僅1.7％(災害發生年
之情況)

※年度間的災害復原重建事業費，
超過標準稅收50%，未達標準稅收2倍時，國費負擔75%

在超過標準稅收2倍時，國費負擔100%

【國庫負擔率2/3之情況】

國家負擔
(國費66.7%)

地方負擔
(地方費33.3%)

地方負擔部分，可以地方債券發行充當

國家負擔
(國費66.7%)

發行債券之95%實施交付稅措
施率(交付稅31.6%)

國家負擔額度=國費+交付稅=98.3% 地方實際負擔1.7%

(參考)一般公共事業之情況(補助率50%)

國家負擔
(國費50%)

交付稅措施
(10%)

發行債劵不能施實交付稅

措施(35%)

不得發
行債劵

(5%)

40%
發行債券充當率90%(地方負擔50%×90%=45%)



災害復原重建國庫補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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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甚災害制度】 內閣府

激甚災害制度，旨在緩和地方財政負擔，又經政府認定該災害發生，對當地災
民必須實施特別的協助之情況，即指定該當災害為嚴重災害，另外對該當災害
還應該適用於需要進行災害復原重建之事業等，爰制定國庫補助之特別措施。

災害的發生

公共土木設施等之災害
河川、海岸、砂防設備、道路、公立學校、生活、港灣、
漁港、下水道、公園等保護設施、兒童福址設施等

農地等之災害
農地、農業用設施、林道、農
林水產業、共同利用設施等

中小企業者等之災害

約60%~80% 50%~66.7% 80%(共同利用設施約50%)

指定激甚災害 指定激甚災害 指定激甚災害

災害復原重建貸款之支
援措施

採取提高國庫補助率之措施(10%~20%)
災害復原重建貸款等特例措施

(單獨的信用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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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生活再建支援制度】 內閣府

因自然災害造成當地居民生活基地受到災害時，都道府縣將活用從互相扶助觀點所出資的基金中，給予災民生活在建支援金，
支援其生活的再建，讓居民生活更安定，加速災區之復興，為制度建立之目的。

1. 制度的目的

國家補助50%
(東日本大地震災補助80%)

都道府現相互扶助因應
(從都道府縣出資之基金來支給支援金)

支援法適用

都道府現相互扶助因應
(從都道府縣出資之基金來支給支援金)

不適用支災害

10戶以上的住宅全壞損壞發生之市町村等

2. 制度之對象與自然災害

依據上述之自然災害

3. 制度之對象與受災戶
 住宅全壞之受災戶
 住宅半壞，又住宅周邊出現損害，該住戶無可避免地解體之受災戶
 由於災害致危險狀態持續，住戶不能住的狀態持續長時間之受災戶
 住宅半壞，雖經大規模修補，居住也有困難之受災戶(大規模半壞戶)

支給額，以下兩種支援金之總合(※1戶人數為1人時，以各項之75%計算)

 住宅受損程度相對應之支給支援金(基礎支援金)

 住宅再建方法相對應之支給支援金(加算支援金)

※一旦租賃住宅後，自己在建設、購入住宅居住(又補修)情況等，合計200(又修補100)萬日幣。

4. 支援金之支給額

住宅損害程度 全壞(符合3.1) 解體(符合3.2) 長期避難(符合3.3) 大規模半壞(符合3.4)

支給額 100萬日幣 100萬日幣 100萬日幣 50萬日幣

住宅再建方法 建設、購入 補修 租賃(公營住宅以外)

支給額 200萬日幣 100萬日幣 50萬日幣

(申請窗口) 市町村
(申請期間)

5. 支援金之支給申請

 基礎支援金：災害發生起13月以內  加算支援金：災害發生日起37月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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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災害復興法】 內閣府

基於東日本大地震在法制問題當中，緊急必要的相關措施，已在平成24年6月災害對策基本法的修正法之附則
以及附帶決議中建立，並繼續檢討有關的復興架構，中央防災會議「防災對策推進檢討會議」的最後報告(同年
7月)為基底，已踐行大規模災害復興法之用意。

基於東日本大地震的教育與問題，創設復興之架構

背 景

關於從大規模災害中復興的法律概要 ※平成25年(2013年)6月公布.實施

法 律 之 概 要

復興相關組織等1
 復興對策本部之設置

內閣總理總理大臣，大規模災害發生時，認為
推進復興有特別必要，在內閣府設置復興對策
本部。

 復興基本方針之對策

政府為從該當災害執行相關之復興對策，訂定
基本方針以為依據。

復興計畫的形成2
 受到大規模災害之市町村，土地利用的再編定

以利平穩迅速的進行復興，並依政府復興基本
方針，作成復興計畫。

 受到規模災害之都道府縣，依復興基本方針訂
定都道府縣復興方針。

復興計畫等之特別措施3
 設立復興計劃相關之協商會議，經協議決定後公布復興計畫，土

地利用基本計畫之變更以單一窗口處理等。

 再復興計畫記載之復興整備事業，設立許可、認可等緩合特例。

 於城市街道地區為復興地點，以改善市區為設施訂定都市計畫。

 依據受到大規模災害之市町村之請求案件時，都道府縣可以代行
都市計畫之決定。

國家代理執行災害復原重建事業相關工程4
 受到大規模災害之地方公共團體，有請求協助完成相關公共土木

工程時，有關漁港、道路、海岸保全設施、河川等災害復原重建
事業，國家(中央部會)可代為執行。

其他5
 國家在大規模災害發生時，認有特別的必要時，得訂定特別法以

籌措復興計畫經費之財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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